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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勤管理制度
一、目的
为了规范公司考勤管理，严肃工作纪律，有效提升员工的敬业精神，并使员工的工资核算做到有法可依，结合我公司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二、适用范围
   适用于本公司所有员工
三、管理规定
 1、工作时间及打卡制度：
1.1、我司工作时间为：早上8:00上班，12:00下班；下午13:30上班，17:30下班，晚上加班时间为18:00—21:00；
1.2、 公司实行上、下班实行打卡制度，打卡次数为4-6次，打卡时间上班到岗时间和下班离岗时间；
1.3、 全体工作人员不得无故不进行打卡，员工月累计某一时段未打卡三次以上并未及时签卡者一次处罚10元，因工作原因如未能及时打卡或打卡机故障不能打卡，须签卡，生产员工签卡由生产厂长负责。管理人员签卡由总经理负责；
1.4、 行政部门将记录每天未打卡人员名单并找未打卡人员一一确认签名，以做工资核算依据。
2、 请假制度：
2.1、请假包括事假和病假，企业员工除生病和家庭有急事外一般不许请假，病事假不计工资；
2.2、如需要请假，需提前一天向上一级主管请示，办理请假手续（填写请假单），生产员工请假半天以内向班组长申请，同意后报生产厂长审批。半天以上两天以内由生产厂长负责审批。超过两天以上由总经理直接审批。审批同意的请假条作为考勤记录的附件必须交人事行政部保存；
2.3、员工若遇急事可在事前口头或电话请假，事后补办请假手续。
2.4、公司员工原则上每月请假（事假）不超过两次，每次不得超过2天，员工月事假超过三次或超过三天，如无正当理由，可视为不能胜任工作，予以批评警告、处罚，严重者直至辞退；
2.5、工伤休假：因工负伤经医生诊断需要停工休息的，公司按每天基本工资8.65元/时×50％×8小时＝工伤休假工资计发，需住院的按工伤保险条例给予办理住院补贴；
3、  缺勤制度：
3.1、全体工作人员都必须自觉遵守工作时间，不许迟到、早退。在规定上下班时间内，上班延后/下班提前打卡者，视为迟到/早退。迟到或早退30分钟以内扣款5元，30分钟以上2个小时以内按0.5天事假计，员工月累计迟到三次以上，视为故意不遵守劳动纪律，予以警告、处罚，严重者直至辞退；
3.2、当日未到岗，且无正当理由的；未到岗而提供的证明材料经核实为虚假的；到岗后擅自离岗时间超过2小时的；休假期满未续假而擅自不上班者；生产部通知员工上班（包括晚上、休息日、节假日加班），而其借故不上班均为旷工。
3.3、经确定为旷工的，旷工一天扣2倍工资（基本工资）；员工月旷工累计超过2天者给予通报批评并处罚款20—100元；员工连续旷工三天，属于自动离职扣6天基本工资，公司给予除名，除名后公司将不再负责对员工的任何责任。
4、加班制度
4.1、公司正常工作时间外的工作时间为加班时间；
4.2、员工根据公司的生产安排进行加班，行政部门核对打卡信息，以此作为工资核算依据。
5、法定假期
法定假日（元旦1天、春节3天、清明节1天、劳动节1天、端午节1天、中秋节1天、国庆节3天共11天）员工享受国家法定的带薪节假日休息（按基本工资8小时×8.65计发），原则上执行国家统一规定，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换休（换休时间可安排在春节期间或其他时间）。
6、出勤统计
每月10日前行政人事部将统计员工的出勤情况公布，员工对统计有异议的可在25日前查询；

四、本制度自2013年06月01日起试行，本制度的解释权归公司行政部，未尽事宜由公司另订补充规定。

五、附件：
一、《请假单》
二、《考勤统计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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